	当事人
	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000719165455C

	案件名称
	平顶山汝州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行政处罚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4〕11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年2月7日

	处罚结果
	决定给予罚款人民币壹佰零伍万元（1050000.00元）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本机关于2023年11月3日对平顶山汝州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行政处罚案立案调查。经调查，该（单位）2023年3月24日17时05分左右，汝州市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三分厂造型二车间覆膜作业时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杨某

	职务
	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案件名称
	平顶山汝州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行政处罚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 平 ）应急罚〔 2024 〕12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年2月7日

	处罚结果
	决定给予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百，即人民币壹拾肆万贰仟壹佰叁拾陆元零捌分（142136.08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本机关于2023年11月3日对平顶山汝州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行政处罚案立案调查。经调查，该（单位）2023年3月24日17时05分左右，汝州市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三分厂造型二车间覆膜作业时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四条、第五条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张某

	职务
	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

	案件名称
	平顶山汝州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行政处罚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 平 ）应急罚〔 2024 〕13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年2月7日

	处罚结果
	决定给予2022年年收入23%，即人民币贰万捌仟柒佰叁拾贰元肆角叁分（28732.43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本机关于2023年11月3日对平顶山汝州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行政处罚案立案调查。经调查，该（单位）2023年3月24日17时05分左右，汝州市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三分厂造型二车间覆膜作业时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四条、第五条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